
“桂林山水甲天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纯净优良的桂林山水也曾面

临垃圾包围、开发过度的挑战。为了保护好桂林山水，桂林市近年来改变“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吃法”，探索发展与环保双赢路径，使生态成为一张最

具竞争力、最有吸引力的名片。

阳春四月，春意渐浓。在广西桂林市秀峰区鲁家村，一栋栋桂北特色民居

错落有致，宽阔的青石板路干净整洁，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一条清澈的

桃花江打村口经过，缓缓向南汇入漓江。

然而谁又曾想到，仅仅五六年前，鲁家村还是房屋杂乱无章、道路坑洼狭

窄，村民们乱堆垃圾、直排污水。一些游客乘船路过村口，还会感叹村里环境

“脏乱差”，和大好的自然风景格格不入。

“政府对鲁家村的环境进行整治后，我们的生活才焕然一新。”村民阳志宏

感慨地说。在他身边，不少村民纷纷点头称是。

改善水质、守护青山，一样都不能少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唐代诗人韩愈笔下的桂林山水如诗如画，

令人心驰神往。桂林山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瑰宝，素来享有“甲天下”之美誉。

在桂林市区，漓江、桃花江和 4个湖泊形成了环城水系，沿江沿湖分布着

许多像鲁家村这样的城中村。从前，这些村里的污染物直接排放，严重影响漓

江水质及周边生态环境。

2010年，桂林开展了对“两江四湖”沿岸城中村的综合环境整治。一方面，

加快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将雨污水排入市政污水处理管网，安排专人统一

收运生活垃圾；另一方面，美化村容村貌，让村庄与自然实现和谐统一。桂林

市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去年已达到 93.5%。

漓江流域面积达到 12159平方公里，千百年来漓江滋养着万千百姓。为了

减少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导致的污染问题，桂林市推进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

2011年以来，相继争取上级专项资金 3.68亿元，逐年分批新建了 494个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其中多数项目安排在漓江流域农村。如今，“垃圾围村”



现象有效缓解，12个县建成 14座生活污水处理厂，有的村还就地建成了小型

污水处理设备，污染物直排明显减少。

“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后，大大减轻了对水体造成的污染，有效改善了漓江水

质，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桂林市委常委、漓江风景名胜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

卫说。

不光要保护漓江水质，守护青山也至关重要。

漓江流域山林遍布，又多为石山，植被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原貌。上世

纪 70年代前，沿江村落里的村民饮食起居大多都靠“向山林伸手”，乱砍滥伐问

题突出，两岸森林植被破坏得很厉害，一座座青山变为了光秃秃的石山。

为守住两岸青山，桂林积极推广沼气入户，解决农民日常烧火做饭问题。

在很多农户家，厨房不见柴草，不见炊烟。厨房变得整洁，厕所也干净了。此

外，在环保部门的推进下，桂林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植树造林中，曾经被破坏的

石山再次披上了绿色的外衣。

经济要发展，前提是好生态

加快发展还是环保先行？一直以来这个问题牵动人心。多年来，桂林市一

直坚持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有效路径。

据悉，新中国成立后桂林的工业逐步崛起。然而，工业的快速发展却破坏

了漓江的生态环境。1973年，邓小平同志看到漓江水被污染。他说，为了发展

生产，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那是功不抵过啊。这番话让桂林触

动很深。

从那后，桂林逐渐意识到，经济要发展，但前提是保护好生态环境。

为切断漓江污染源，桂林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果断“关、停、并、转、

迁”七八十家沿江污染企业，其中包括 27家造纸厂、钢厂等高污染企业。此后，



桂林严格限制招商引资和工业发展，绝不“捡到篮里就是菜”。对工业项目，坚

决抬高门槛，挡住高污染、高能耗项目；业内是否认可、环保是否到位，成为

招商引资的“硬杠杠”，始终保持对生态环境的坚守。

“我们将老城区更多的空间还给绿水青山，还给市民和游客。”周卫说。

长期以来，桂林市区内的风景名胜、党政机关、工厂企业、居民生活区等

夹杂其间，建筑物的高度又严格受限，导致城市可使用面积和容积率比较低。

近 10年来，市区人口由 40万增长到 80万，对环境承载能力提出较大挑战。

为保护好这方山水，桂林将城市中心和产业发展区域向西搬迁，缓解漓江

两岸发展压力。如今，桂林拓展了临桂新区，用于集聚人口、发展产业商业；

改造疏解老城区，提升山水之城的品质，有效缓解了环境压力。

在社会治理方面，桂林努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2011年，

率先在广西推行天然气公交车，替换原有的柴油车；2012年，推行公务自行车，

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绿色出行；2014年，正式启用公共自行车，倡导市民养

成低碳生活方式……

目前，桂林在全市设置了多个环保监测点，实时监控空气质量和水质，一

旦发现异常立即开展调查，力图将污染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加强对漓江流域

内违法建设、非法采砂捕鱼、破坏生态景观环境等行为的查处。生态，已成为

桂林最具竞争力、最有吸引力的一张名片。

科学划界，实行严格管理统一执法

桂林山水久负盛名，多年来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前来观光。因此，对桂林

山水的科学规划和永续利用显得尤其重要。2013年，国务院批复了《漓江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为保护桂林山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根据规划，漓江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 1159.4平方公里，风景区又分为核

心景区、重点景区和一般景区三大类，分层次进行保护。其中，核心景区中自

然景物最为集中，需要最严格的保护，对外开放程度很低。为此，风景区尤其



是核心景区内的一些乡镇为环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根据规划，沿江两

岸必须种植绿化树木、生态林，严禁砍伐树木、开荒种地，沿江第一重山、二

重山内禁止放牧牛羊，沿江可见山面严禁开山采石，河道内严禁采砂取石……

“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受到极大限制，生活

普遍较为贫困。对此，桂林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设立专项农民补偿基金，对风

景区沿岸村民建房或房屋修缮进行补偿，将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由每亩 10
元提高到每亩 15元。

“规划的最大亮点在于对风景区进行了科学的划界，将一些城镇‘剔除’在风

景区外，这些城镇可以正常生产生活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周卫介绍说。鲁家

村位于芦笛岩风景区附近，但并未被划入风景区，因此，村里可以适度开发餐

饮、住宿等旅游产业。“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有的自己开店做餐饮，

有的把房子租出去，大家的腰包都鼓起来了。”阳志宏说。

为避免陷入“九龙治水”困局，桂林市在 2009年成立了漓江流域管理委员

会，对漓江流域进行科学保护和开发利用，并对漓江风景名胜区的旅游活动进

行统一执法。2012年以来，漓管委共查处破坏漓江流域生态环境案件 250多

起。

如今，桂林山水良好的生态环境得以延续，60多万公顷漓江主流域面积森

林覆盖率达到 76%，其中灌木林等水源涵养林面积占 13%。漓江水质明显改

善，长期稳定达到国家二类标准。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